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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处理决定书

一、项目编号：ZKGSJA-[2023]C009号
二、项目名称：永丰县高标准设施蔬菜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单体钢架大棚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盛特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城北新区吉安大道68号亿都家居博览城1栋1-306  
被投诉人1：永丰县蔬菜产业发展中心
地址：永丰县尹家坪路9号
被投诉人2：中科高盛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迎宾大道6号凯旋华府13幢13楼1301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本项目于2023年10月19日向代理机构提出质疑，采购代理机构于10月23日对质疑进行了答复，投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10月27日向本机关提出投诉。经依法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五、投诉事项及被投诉人答复
投诉事项称：本项目于2023年10月16日09:00进行开标，在开标结束后，江西盛特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联系采购招标代理知晓具体得分情况后发现技术评分得分为40分，其中技术基础分35分，其它技术分20分。因此在其它技术得分仅得5分。事实依据：根据招标文件可知技术评分除去技术基础分35分，其余20分均为检测报告得分。(评审依据：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CMA或CNAS标识的检验报告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江西盛特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参与投标的投标文件中所提供的数据及材料都是完全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的，(详情可查看已递交的投标文件)那么为什么我公司的检测报告得分仅有5分，这不符合常理，是否是评审专家区别对待呢?为意向单位保驾护航。
被投拆人答复：根据评标专家组按照招标文件评标办法(技术部分:投标产品的质量保障投标人提供所投产品制造商原材料（热浸锌圆管）参照：GB/13793-2016《直缝电焊钢管》检测依据，满足以下条件的得分；最多得15分),招标文件（热浸锌圆管）分别有（Φ32×1.5；Φ25×1.2；Φ22×1.2）三种规格，投标人必须同时提供相应的检验报告才能得分，评标专家组对 9 家投标单位按照公平、公正的要求进行评审，并不存在区别对待。
六、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本机关审查采购文件、投标文件以及采购信息公告，向采购单位了解和组织专家论证，中标人提供相关材料，查明，所投热浸锌圆管制造商为江苏亚泰管业制造有限公司，投诉人的投标文件中提供的检测报告的样品外径为25mm，未涵盖招标文件材料清单及参数要求的所有外径（含32mm、25mm、22mm三种）；投诉人的投标文件中提供的检测报告的样品壁厚为1.51mm，不属于招标文件材料清单及参数要求的壁厚（含1.5mm、1.2mm两种）。未满足评审因素“投标人提供所投产品制造商原材料（热浸锌圆管）参照：GB/13793-2016《直缝电焊钢管》检测依据”要求的所有所投产品。基于以上事实，本机关认定评标委员会对投诉人的技术评审符合招标文件约定。该项投诉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不成立。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的规定，对投诉人的投诉请求不予支持，驳回投诉。
七、权利告知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永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永丰县财政局
                                    2023年11月20日                   
